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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7_94_98_c66_644073.htm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09年全

国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2009]4号），结合我省

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报名 l、符合下列条件的

中国公民可以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

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从业

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

报专业学习。 (4)报考高中起点升本科或高中起点专科（高职

）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5)报考专科起点升本

科(以下简称“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

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

的专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6)报考成人高校医学门

类专业的考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预防医学、中医学等临床类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

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学历；或者县级及以上

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并具有中专学历或中

专水平证书。 ②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级卫生行

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③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人

员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④

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2、报名时

间、地点和报名办法 (1)报名时间：9月1日至9月9日，逾期一

律不予补报。 (2)报名地点：考生持身份证、毕业证等相关有

效证件到所辖市、州（长庆局）招生办公室指定的报名点办



理报名手续。各市、州（长庆局）招生办公室负责组织和指

导考生报名。 (3)鉴于全省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和高中起点升

本科、专科统考外语科目中小语种（日、俄）考生人数较少

的实际，凡报考小语种考试科目的考生，一律集中到兰州市

城关区招生办公室报名，参加考试。 (4)报名办法及要求：考

生报名时须交验身份证和学历文凭原件和复印件，由报名点

工作人员审核后，办理报名手续。在我省工作的外省籍考生

报名应由所在单位出具证明，方可报考。具有照顾条件的考

生，应同时出示各类照顾证书(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经审

核符合照顾规定的，方可办理加分手续。 (5)考生一般应在户

口所在地报名并参加考试。所有参加全国统考、单考和免试

入学的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 3、为配合网上录取工作，

今年考生报名仍采用数码照相与填涂机读报名卡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报名。考生应在全面了解有关规定后，认真填涂机读

报名卡，对报名点提供的《考生报名登记表》，考生本人应

仔细核对签名认可后交回报名点。凡因考生本人填涂失误造

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4、为维护国家教育统一考试

的公平、公正性，加强对考生遵守考试纪律的教育，考生报

名时须签订国家教育统一招生考试《诚信考试承诺书》，具

体要求按《关于做好甘肃省国家教育统一招生考试签订〈诚

信考试承诺书〉的通知》（甘招办发[2004]25号）执行。 5、

各市、州（长庆局）招生办公室根据规定负责采集考生报名

、志愿等信息。经过对考生的电子信息汇总、整理、校验、

刻录光盘后上报省招生办公室。享受各类照顾考生的证书（

证明）复印件，由各市、州（长庆局）招生办公室按类别装

订成册，指定专人保管，以备查证。 二、招生学校与计划 6



、经教育部审定核准举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广播电视大学

、职工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院、农民高等学校、管理干部

学院、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和普通高等学校所属

的成(继)教院（以下统称成人高校）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对

于未经我省教育厅审核同意设置的函授站，不得安排在我省

进行函授招生。 7、招生类型分为专科起点升本科（以下简

称专升本）、高中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高起本）和高中起

点升专科（高职）（以下简称高起专）三种。在校学习形式

（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除外）分脱产、业

余和函授三种。脱产最短学习时间为：专升本和高起专两年

，高起本四年；业余和函授最短学习时间为：专升本和高起

专两年半，高起本五年。 8、2009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分省计

划的编制工作继续统一使用教育部研制的“全国成人高校分

省（区、市）计划（以下简称分省计划）编制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在网上进行。所有成人高校均必须使用“系

统”在网上全口径编制分省计划（包括省属高校在本省的分

专业计划）。 9、省教育厅和有关部门在网上管理所属成人

高校的招生计划编制工作，包括管理本部门及所属成人高校

的登录帐号和密码，通过“系统”网上审核、调整、打印所

属成人高校的招生分省计划。 10、各成人高校要坚持以业余

形式学习为主的办学方向。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

历教育一律停止招收脱产学生，凡违规招收脱产学生的普通

高校将被取消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 11、成人高校举

办函授教育，只能在已按规定履行过函授站登记手续，并报

教育部备案的省（区、市）招生；医学门类中的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中医学、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针灸推



拿学、预防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和医学检验等专业不

得安排函授招生计划；艺术类、外语类专业安排函授招生计

划须经教育部批准。 12、省招生办公室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

厅下达的招生计划核对汇总后统一向社会公布。不得擅自接

收并公布未经教育部汇总分送的分省招生计划，也不得擅自

拒绝公布教育部汇总分送的分省招生计划。 各成人高校应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和教育部有关招生规定制订本学校招生章程，并以适当

方式向社会公布。招生章程必须如实反映本校的实际情况，

内容包括招生范围、学习形式、学制和年限、办学地点、录

取原则、收费标准以及加试科目的时间、地点等。各成人高

校应对招生章程的内容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负责处理遗留问题

。 三、填报志愿与考生电子档案的制作 13、考生在报名时可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报两个学校的志愿和服从调剂志愿。

14、考生电子档案是成人高等学校网上录取新生的依据。考

生电子档案包括考生报名信息、志愿信息、考生特征信息、

统考成绩信息等四部分。考生报考登记表、考生特征(照顾加

分项目)及考生各科成绩是考生电子档案的主要信息。 15、省

招生办公室负责采集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信息(包括音、体、

美专业成绩信息)，收集整理、汇总、校验全省考生的各种信

息数据库，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格式建立并形成考生电子档案

。各类考生的专业课成绩由招生院校在10月30日前上报省招

生办公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